
现役运动员学生管理三方协议 

（修订版） 

 

甲方：广州体育学院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           （现役运动员所在单位）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丙方：           （现役运动员学生本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为进一步规范现役运动员学业管理，使现役运动员的教

学和日常训练有序进行。经甲方研究，决定现役运动员通过

申请，获得甲方批准后方可进行委托培养。申请委托培养的

现役运动员须在报考甲方学校前，其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必须

与甲方签订本协议，在录取后向甲方提出委托培养的申请并

获得批准，否则，须在校学习。甲、乙、丙三方的责任与义

务如下： 

一、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1.甲方负责审批乙方与丙方共同提出的现役运动员委托



培养申请。 

2.甲方录取丙方后，按照学籍管理等有关规章制度及甲

方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负责丙方在读期间的档案管理、学

籍管理、教学管理、毕业资格审核及学位授予资格审核等方

面的管理。 

3.丙方委托培养期间参加各类竞赛取得的成绩按有关文

件办理。代表甲方参加竞赛的，按甲方竞赛管理相关规定执

行，甲方应及时将竞赛结果及相关荣誉反馈给乙、丙双方。 

4. 建立丙方学业预警机制，定期向乙方通报丙方课程学

习、学分修读、修业年限等情况，遇缺勤、挂科、违纪等问

题且达到学业预警条件的应通知乙方协同处理，对达到最长

修业年限未完成学业的学生,按有关规定做学籍清退处理。 

二、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1.负责做好丙方委托培养期间的思想教育、训练竞赛、

生活安全、就业指导、就业推荐及其他日常管理工作。 

2.负责丙方在役期间的福利待遇、医疗、保险等。 

3.丙方委托培养期间以及非代表甲方外出参赛期间的人

身安全保障由乙方及丙方自行负责。 

4.在不涉及乙方夺冠和保级的情况下，无条件支持丙方

代表甲方参加竞赛。 

5. 若丙方在委托培养期间退役，乙方应在丙方退役之日

起 30 个工作日内与甲方、丙方协商确定学业衔接方案，支

持丙方继续以委托培养方式完成学业，确保培养不断档。 

 



三、丙方的责任与义务 

1.遵守《广州体育学院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广

州体育学院本科现役运动员学生学业管理办法》等学校各类

规章制度。按时注册并缴纳学费、杂费等应该缴纳的费用。 

2.按时参加甲方安排的课程学习，按时完成人才培养方

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 

3.委托培养期间服从乙方管理和训练安排，努力提高竞

技水平。 

4.有义务和责任服从甲方管理，并代表甲方参加竞赛。

在收到甲方参赛通知后，应及时与乙方沟通协调，在不违反

乙方核心任务安排的前提下积极参赛，服从甲方的竞赛组织

管理，努力争取优异成绩。 

5. 如实向甲、乙双方反馈学习和训练情况，若出现学业

困难、伤病等影响学习或训练的情况，应及时按甲、乙双方

相关制度文件办理手续。 

四、其他事项 

1.一方向他方发出的通知、文件应按本协议确定的联系

方式进行。如当面送交，以联系人签名视为送达；如以传真、

电子邮件、微信、QQ 或其他通讯方式传送的，则自文件发

送成功视为送达；如以邮寄方式送达，则以特快专递方式，

按本协议确定的联系地址寄出，自寄出邮戳之日起三日内视

为送达，邮寄单上写明的内附文件名称视为所送达的文件。

一方变更联系方式或联系人的，应自变更之日起三日内，以

书面形式通知其他两方，否则，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



的相关责任。一方拒收对方邮件或变更联系方式未通知他方

的，发件人所发出的文件视为已送达。 

2.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3.此协议有效期自丙方被甲方录取，并缴费注册后生效，

至学业结束，或按规定终止学业之日止 

4.此协议仅适用于申请委托培养的现役运动员。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丙方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